附件2

2022年玉林市本级“菜篮子”工程项目
申报指南（生猪、牛羊生产）

一、项目目标
为贯彻落实《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加快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1〕9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自治区商务厅 广西银保监局关于印发广西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桂农厅发〔2021〕141号）、《玉林市农业农村局 玉林市发展改革委 玉林市财政局 玉林市生态环境局 玉林市商务局 玉林银保监分局关于印发<玉林市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的通知》（玉市农发〔2022〕17号）、《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实施“菜篮子”工程保障肉品供应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函〔2019〕72号）等文件精神，稳定生猪生产，加快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菜篮子重要农产品有效供应。
二、支持对象
（一）支持目前正常生产的生猪、牛羊规模养殖场（户）。
（二）支持新建成投产的生猪、牛羊规模养殖场（户）。
三、资金使用方向
生猪规模养殖场（户）、种猪场：完善防范非洲猪瘟设施、实施生态养殖设施升级改造等。主要包括养殖场动物防疫生物安全设施改造、养殖栏舍生态化升级改造、补齐粪污全量化利用设施、实施智能化养猪设施设备等。牛羊规模养殖场（户）：完善牛羊场生产基础设施设备。主要包括新建生态养殖栏舍或养殖栏舍零排放工艺改造(含发酵床改造),如栏舍地面垫床、运动场防雨全覆盖、节水饮水器等；粪污肥料化处理利用设施设备等；农作物秸秆等非粮饲料利用的设施和设备, TMR 设备、自动投料设施、饲草料加工设备、青贮池等。
四、资金补助办法
（一）补助方式：以先建后补方式进行补助，项目承担单位必须按照所申报的项目实施内容先自行投资建设或开展前期实施工作(2021年7月1日以后投资建设或开展前期实施工作均可列入项目建设范围内)，通过县级竣工验收后一次性拨款。
（二）补助标准：申请补助经费额度原则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0%。项目总投资额按项目补助资金下达后重新调整实施方案，报县级农业、财政主管部门审批后确定的总投资额为准，项目申报主体应结合实际确定申报投资规模，项目验收按总投资额验收。
五、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报单位应为法人单位，近三年(2019-2021年)没有获得过市本级“菜篮子”工程项目资金扶持的生猪、牛羊规模养殖场（户）。
（二）截止2022年6月30日止，存栏生猪1000头以上或存栏种猪1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户）；年出栏50 头以上或存栏100 头以上的肉牛养殖场；年出栏100 只以上或存栏100 只以上的肉羊养殖场；存栏100头以上的奶水牛养殖场。
（三）申报的生猪（牛羊）养殖场（户）、种猪场要符合以下条件：有工商营业执照、开设有对公银行账户、符合当地生猪（牛羊）养殖规划、符合环保要求（有相关的环保资料）、有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猪场还需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由镇街相关站所（水产畜牧兽医站或农业农村站）出具存栏量证明，申报时一并提供上述材料复印件。复印件上需标注“与原件核对一致”，并加盖申报主体的公章。镇街相关站所（水产畜牧兽医站或农业农村站）出具存栏量证明需提供原件。
六、申报数量
各区推荐符合条件的养殖企业名额如下：
（一）玉州区2-3家；
（二）福绵区3-4家。
七、申报程序
2022年菜篮子工程项目（生猪、牛羊生产）申报工作遵循公开申报、自下而上逐级审核的原则，按企业申报、县级初审推荐、市级评审确定的程序进行。具体按以下顺序：
（一）企业申报
各企业向所在县(市、区)农业农村局递交《2022年玉林市本级“菜篮子”工程项目申报书》（附件3）并提供有关佐证材料。
（二）县级初审推荐
各区农业农村部门收集好企业的申报材料，按照本项目申报指南，对申报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核把关，评审排序，以文件的形式报市农业农村局，附上玉林市2022年市级“菜篮子”工程项目推荐表(见附件4)。
（三）市级审核
市农业农村局对上报的申报材料进行汇总，按照申报的条件进行初步审核后，再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形成实施方案报市政府审批。
（四）申报材料上报时间
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五份于2022年7月31日前，报送到玉林市农业农村局畜牧与饲料科。电子扫描版同时发送至邮箱：ylxmslk@126.com。未经县级农业农村局审核盖章或逾期的材料一律不予受理。联系人及电话：梁铭，13807757683。
八、项目管理
项目实施主体应在项目资金下达后15天内，修改完善项目实施方案，报辖区内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审批，并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项目的组织实施、推进等日常监管由辖区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
九、项目验收
项目由辖区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牵头会同财政部门进行终验，并将验收材料报市农业农村局备案。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成监督组随机进行抽验。
十、项目绩效考评
市农业农村局根据有关规定就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组织开展绩效考评，并对项目验收和绩效考评结果进行通报，绩效考评结果将作为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各区在开展项目验收同时必须开展项目绩效考核工作，编写绩效考评报告，填报附件5和附件6两个表格，作为验收材料的附件。









